非危险品保函

致：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致：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代理的所有海运承运人，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承运人：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
兹有我司委托出运的货物，
出运货物名称（必须与所提供海运鉴定书所示一致）（中文）：

出运货物名称（必须与所提供海运鉴定书所示一致）（英文）：
出运货物海运鉴定书编号：

我司承诺保证，委托贵司出运的货物与所提供海运鉴定书所示品名为相同批次同样的货物。

出运货物如为电池类货物或为携带有电池的货物，我司确认相关的电池已做好防短路措施。
兹证明上述出运货物为一般普通货物，非易燃，非易爆，非腐蚀，非有毒和有害的物质，非氧化剂，非麻醉品，非精神性药品，无放射性，非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确认上述出运货物不涉及《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 CODE）范畴下的危险货物，确认上述出运货物不含任何危害航海运输的成分与部件。在航海运输中属于非危险品，适合航海运输。航海运输全过程中由于上述出运货物的问题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风险，均由我司承担。

我司确认所提供的电子版非危险品保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所提供海运鉴定书上委托单位

                                      或生产单位公章（公司盖章）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